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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湖南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岳阳市社会福利院、湖南中和创远管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焱辉、成常红、刘艳、李鄂辉、李永胜、朱宽海、余兵、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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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健康评估、健康检查、健康档

案、健康干预、健康教育、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养老机构开展健康管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MZ/T 03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DB43/T 1438 连锁养老机构管理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养老机构健康管理 

养老机构运用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入住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

危险因素进行全面连续地检查、评估、干预等，实现老年人健康为目标的服务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养老机构应合法、合规，具备相应的资质。 

4.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应符合 MZ/T 032的要求。 

4.3 养老机构应设置健康管理部门。 

4.4 养老机构应配备与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人员数量配

比应满足服务要求。 

4.5 养老机构应设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场所，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建筑、场地环境及硬件设施应

符合 JGJ 450的相关规定，并能满足提供服务的要求。 

4.6 养老机构应定期维护保养健康管理服务相关设施设备，确保其处于完好状态。 

4.7 养老机构应建立老年人健康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管理制度、服务规范、评价与持续改

进制度等。 

4.8 养老机构应制定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计划，并有相应的实施方案。 

 

5 健康评估 

 

5.1 评估类型和要求 

5.1.1 养老机构对老年人进行的健康评估分为入住评估、例行评估和即时评估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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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养老机构对老年人进行入住评估时，应事先向老年人和送养人解释评估的目的和要求，并取得

老年人合作。 

5.1.3 养老机构应根据评估状况及入住前 3个月的体检报告，初步分析健康问题、健康风险因素，并

评估是否符合入住条件。 

5.1.4 入住评估可分阶段、分次进行，可由不同评估员完成。全面的评估应在老年人入住后 14天内完

成，确认全部健康资料后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5.1.5 养老机构应每半年对老年人进行一次例行评估，并将评估记录及相关资料存档。 

5.1.6 当老年人健康出现重大变化或危机情况时，养老机构应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即时评估。 

5.1.7 即时评估应根据老年人既往健康情况、目前出现的问题和严重程度采取处理措施和下一步干预

计划，并做好记录存档。 

5.2 评估方法 

养老机构可根据相关标准的制定，采用适宜的老年人健康评估方法，制定老年人健康评估方案。老

年人能力等级评估方法，可参见 DB43/T 1438。 

 

6 健康检查 

 

6.1 健康检查包括体格检查与辅助检查等内容。 

6.2 体格检査包括一般健康检查、生活方式、健康状况等： 

a）一般健康检查包括常规体格检査，并对口腔、视力、听力和运动功能等进行判断； 

b）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体育锻炼、饮食、睡眠等； 

c）健康状况包括当前确诊的慢性疾病、既往病史、治疗及当前用药情况。 

6.3 辅助检查包括心理体检和体质辨识，包括但不限于焦虑、抑郁、压力测试等方面。 

 

7 健康档案 

 

7.1 档案内容 

7.1.1 老年人健康档案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体检、健康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 

7.1.2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等基础信息和家族史、既往史等基本健康信息。 

7.1.3 老年人健康管理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老年人日常监测、就诊、用药、巡检、体检等信息； 

b） 已建档老年人复诊时，更新和补充的相应记录内容； 

c） 其他健康管理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住院记录、转诊记录、会诊记录等。 

7.2 档案管理 

7.2.1 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应有相应的管理制度，配备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专（兼）职管理人员。 

7.2.2 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应设置必需的档案库房，配备档案装具，按照要求妥善保管；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的应进行数据备份，信息网络安全应符合相关规定。 

7.2.3 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建立应遵循自愿与引导相结合原则，注重保护老年人的个人隐私。 

7.2.4 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建立应遵照国家有关专项技术规范要求，记录内容应齐全完整、真实准确、

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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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老年人健康档案应统一编码，一人一档，专柜存放。有条件时，可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实行信

息化管理。 

7.2.6 健康档案管理服务人员在使用、管理、考核等工作中应注意保护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其他机

构或个人使用老年人健康档案，应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养老机构批准。  

 

8 健康干预 

 

8.1 饮食干预 

8.1.1 养老机构应根据食品安全要求和老年人生活习惯、地域特点制定食谱，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卫生、

营养合理的均衡饮食。 

8.1.2 养老机构应制定合理的餐饮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范围、内容、就餐时间、就餐须知及

每周食谱，并做好食谱存档。 

8.1.3 养老机构应根据老年人体质、季节与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化膳食服务。 

8.1.4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养老机构应提供取餐到桌或送餐到房的服务。 

8.1.5 专业营养师应为老年人提供膳食营养咨询、营养需求评估、疾病饮食指导等服务，必要时可开

展研讨讲座。 

8.2 运动干预 

8.2.1 养老机构应根据运动医学、康复医学要求并结合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按照运动三要素（运动

频率、运动时间、运动强度）及评估数据制订个性化运动干预方案。 

8.2.2 养老机构应为老年人提供运动训练器材及场地，由专业运动理疗师指导和监督执行。 

8.2.3 运动前应确认运动项目、场地、时间、运动训练器材等，并提醒老年人做好运动准备。 

8.2.4 运动时应随时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及时做出调整，必要时有家属或陪护人员陪同。 

8.2.5 运动干预服务人员应及时观察并记录老年人运动后反应表现。 

8.3 医疗干预 

8.3.1 养老机构应根据康复医学等要求并结合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疾病情况与评估数据制订个性化

医疗干预方案，包括适用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8.3.2 医疗干预应由专业医师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8.3.3 养老机构宜提供专业的医疗场所以及相关医疗设备与器材。 

8.3.4 治疗过程中应随时关注老年人治疗效果与康复情况，及时做出调整。 

8.3.5 医疗干预服务人员应及时观察并记录老年人医疗干预后效果。 

8.4 心理干预 

8.4.1 养老机构应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人员或社 会工作者进行心理、精神支持服务，了解和满足

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8.4.2 必要时应由心理治疗师或精神科医师进行心理治疗。 

8.4.3 心理干预服务人员应定期与老年人交流，及时掌握其情绪变化，保持与家属或相关第三方的沟

通。 

8.4.4 养老机构应开设心理健康讲堂，讲授和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提高老年人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8.4.5 养老机构提供心理干预服务应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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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心理干预服务人员应及时观察并记录老年人心理干预后效果。 

8.5 环境干预 

8.5.1 养老机构应根据环境干预要求、老年人生活习惯和地域特点，结合身体健康状况与综合评估结

果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干预方案。 

8.5.2 养老机构应为老年人提供环境干预场所及相关设施。 

8.5.3 环境干预服务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活动计划布置合理的环境氛围，提升活动效果。 

8.5.4 环境干预前应明确活动项目、场地、时间、道具等，并提醒老年人着装舒适、搭配合理。 

8.5.5 环境干预服务人员应及时观察记录老年人环境干预的效果。 

 

9 健康教育 

 

9.1 养老机构应针对老年人生理特点、慢性疾病、意外危险因素等因素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内容： 

a） 应引导和协助吸烟者、过量饮酒者戒烟、限酒； 

b） 应协助肥胖者控制体重； 

c） 应引导健康生活方式，开展慢性病危险因素干预、认识和情感等健康指导； 

d） 适当时，宜开展中医养生保健的教育。 

e） 应定期随访，做好随访记录并存档。 

9.2 养老机构应对老年人普及和强调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应引导老年人定期全面体检，预防并早期发现慢性疾病及并发症等； 

b） 应提醒老年人及时对异常指标复检； 

c） 应对接受过健康教育的老年人，在随访或下次年度体检时给予评估，对慢性疾病随访老年人及

时记录； 

d） 对有高危因素的老年人，应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疾病干预。 

9.3 养老机构应对老年人进行防跌倒、防坠床等措施和意外伤害及自救等健康教育与指导，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内容： 

a） 日常用品放置于可及处，避免登高、坠床； 

b） 老年人合理使用助行器，及请专人协助保护； 

c） 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常备急救药品和使用方法； 

d） 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老年人的改善建议。 

 

10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10.1 评价内容与方式 

10.1.1 健康管理服务评价宜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服务质量

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服务质量； 

b） 服务项目； 

c） 服务人员； 

d） 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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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作记录与归档情况。 

10.1.2 健康管理服务评价宜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家进行。 

10.2 持续改进 

10.2.1 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在健康管理服务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 

10.2.2 养老机构应对收集的健康管理服务相关意见和建议、自查报告和第三方评价情况进行分析，查

找问题原因，采取有效可行措施，以实现持续改进。 

 

 

 
 




